
附件：
[bookmark: _GoBack]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新清单计价标准》主题培训
报名回执
         律师事务所
	序号
	姓名
	单位及职务
	手机号码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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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请将报名名单于10月23日17:00前发送至sfj5061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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